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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度平安丹东建设暨维护 

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 

 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健全落实社会治

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》（厅字〔2016〕8 号）和省委

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

任制规定》（辽委办发〔2016〕40 号）以及中共丹东市委办

公室、丹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丹东市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

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（丹委办发〔2016〕35 号）要

求，推动省委、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确定的“1353”计划顺利

实施，特制定本责任书。 

一、平安丹东建设责任目标 

1、积极参与平安丹东建设。本部门、本系统认真履行

行业管理职能，将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，

纳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。积极协调解决有关

重点难点问题，推动分领域、分系统、分行业抓好质量监督

管理工作落实，形成“各负其责、齐抓共管”整体合力。 

2、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。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
领导责任制，层层建立行业体系领导责任制，层层落实责任，

压实责任主体，确保责任分解到部门、量化到岗位、落实到

个人。建立奖惩机制，落实奖惩措施，强化督促检查和考核，

认真执行领导责任查究制度，对不重视维护社会稳定和平安

建设工作，发生严重危害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下属单位，

支持所在地综治委实行一票否决，确保综治领导责任制落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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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处。本系统与本级党委政府责任书签状率达 100%，形成

“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”的良好局面。 

3、认真履行成员单位职责。要按照市综治委统一要求

部署，制定本部门、本系统年度工作计划。市综治委委员和

联络员切实承担职责，积极参与市综治委工作，协调、指导

本部门贯彻落实市综治委工作部署，每年度向市综治委述

职，及时报告本部门开展工作情况，及时完成市综治委交办

的各项工作任务。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认真开展维护社会

稳定和平安建设调研工作，撰写调研文章，按时报送有关材

料。 

4、严格落实综治委制度规定。综治委成员单位述职、

联系点等制度得到全面落实。本系统、本领域的社会热点、

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。本系统本部门认真参与平安丹东创

建活动，方案、措施、制度全面落实。本部门、本系统不发

生刑事案件、治安案件和干部职工违法犯罪。 

二、平安丹东建设工作目标 

5、实现“五个坚决防止”的工作目标。本部门、本系

统坚决防止发生重大政治事件，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进京上

访事件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，坚决防止发生个人极端事件，

坚决防止发生重大刑事案件、暴恐案（事）件和重特大安全

事故，坚决防止发生涉丹负面舆情大范围传播扩散和严重失

泄密事件。 

6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。认真贯彻中央《关

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，严厉惩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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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，从严惩处间谍破坏活动，加

大对“法轮功”、“全能神”等邪教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。依

法严惩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、造谣诽谤、寻衅滋事、

电信网络诈骗、煽动群体性事件等犯罪，积极参与打击网络

政治谣言专项行动，维护网络社会安全。严厉惩处涉及暴力

恐怖、杀人、抢劫、黑恶势力、黄赌毒等犯罪，提升人民群

众安全感。 

7、积极化解社会矛盾。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

项行动，着力排查化解房地产、金融、劳资关系、社会保障、

婚姻家庭等重点领域矛盾纠纷。召开信访案件化解会议，下

大气力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，落实信访责任制实施办法，

将 2016 年进京越级访案件分解到各地区，要求属地法院逐

案落实领导包案，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切实解决进京非

访突出问题。强化源头治理，继续落实信访风险评估预防制

度，对有信访隐患和疑难复杂的案件，加强裁判文书说理，

做好判后答疑释明工作。 

8、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。积极参与社会治

安防控体系建设，依法拓展审判职能，运用司法大数据，促

进社会风险研判、预警、防范机制建设，促进平安丹东建设。

加强法院内部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，严密防范针对法院

的各类暴恐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，加强与公安等部门的协调

联动，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，落实值班制度，严格人员车辆

管理，落实安全检查等制度，确保法院和人员的安全。严格

刑事押解措施，加强警用车辆、警械器具、枪支弹药的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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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排除安全隐患，坚决防止事故发生。 

9、努力服务保障经济发展，优化营商环境。依法服务

和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助力“三去一降一补”，切实防

范和化解各种风险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。深入开展“规

范司法行为、优化营商环境”专项行动，依法打击各类经济

犯罪案件，依法惩治环境污染、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犯罪行

为，依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，加大

对抗拒执行、阻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行为的惩治力度，为优

化振兴发展软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。充分发挥法律指引、

教育、惩罚等功能，围绕产权平等保护、生态环保及“大众

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等战略发展方向，努力营造公平、有序、

透明的发展环境。 

10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。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，更

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。主动对接精准脱贫，落实关

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，为贫困诉

讼群众提供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。加强涉民生案件审判，依

法审理好婚姻家庭、教育、就业、分配、医疗等案件，满足

群众民生诉求，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创新便民

利民制度机制，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和人民法庭建设，积极适

用简易程序、小额诉讼等措施，深化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

机制，主动高效服务群众，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。加强少

年审判工作，加大对困难当事人诉讼费缓减免力度，推进司

法救助与法律援助、社会救助有机衔接，依法保障弱势群体

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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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全面深化司法改革。重点是健全完善司法人员分类

管理制度、完善落实司法责任制、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

度、积极推进省以下法院内设机构改革，确保司法改革任务

精准落地。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，进

一步深化刑事速裁程序、量刑规范化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

改革试点，最大限度地增强改革效能，提高审判质效。加强

对司法权力的监督制约，完善责任追究和法官惩戒制度，切

实维护司法公平公正，提高司法公信力。 

12、建设过硬司法队伍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、市

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决策部署，巩固深化“两学一做”

学习教育成果，践行“三严三实”和“讲诚信、懂规矩、守

纪律”要求，把全面管党、从严治党落实到队伍建设各个方

面，努力打造一支信念坚定、执法为民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

洁的干警队伍。坚持以“五个过硬”为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干

警队伍正规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建设，打造一支不变质、过

得硬的骨干队伍。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政策措施，增强队伍的

凝聚力和向心力。完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，防止作风不正、

行为失范演变为司法不公、司法不廉，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

为，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。 

13、全力破解执行难题。依靠各级党委，推动构建“党

委领导、政法委协调、人大监督、政府支持、法院主办、部

门配合、社会参与”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。规范财产

调查、公证债权文书执行、执行和解、异地执行、委托执行

等程序，着力解决乱执行、消极执行、选择性执行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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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执行监督管理，规范执行行为，加强执行信息化建设，

提高执行效率，切实增强执行效果。妥善解决“执行不能”

问题，通过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，完善救助制度等途径，

夯实制度基础，凝聚社会共识，促进执行难得到基本解决。 

三、检查考核 

14、本责任书的执行情况，责成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

员会办公室按照省和市《2017 年平安辽宁（丹东）建设考

核评价实施细则》进行检查考核，并兑现奖惩。 

15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市委、市政府及市法院各一份。 

 

 

中共丹东市委  

丹东市人民政府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 

签字 签字 

2017 年  月  日 2017 年  月  日 


